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商訴字第11號

原      告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潔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複 代 理人  楊典翰律師

被      告  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富美           

被      告  賴光榮 

            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博文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傑中律師

            游文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

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鄭博文應連帶給付原告

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

給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内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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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工商公

司）法定代理人原為被告賴光榮，現已變更為呂富美，經呂

富美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出經濟部核准變更登記函（本院

卷一第469至47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為註冊第122751號、第2219615號「誠品」商標及第176

0631號「誠品生活」商標（下合稱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

示）之商標權人，迄今仍在商標專用期限内。系爭商標之

「誠品」字樣經原告近40年的經營發展，其知名度已為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認定為著名商標。原告長年致

力於「誠品」品牌經營與發展及多角化經營，事業範圍除兼

含文化事業外，亦跨足商場、電商、餐飲、旅館、生活商

品、管理顧問、物流與貨物運輸、住宅開發、裝潢設計、公

益基金會等領域，於被告統一工商公司民國91年4月12日、

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揚公司，與被告統一工商公

司合稱為被告公司）107年3月15日成立之前，即以「誠品」

暨其相關組合字樣及圖案申請註冊各商標，並經各類媒體廣

泛報導及評選而享有盛譽，亦經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

　㈡被告公司以不動產買賣業務為業，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與系

爭商標圖樣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城品學苑」標誌（如附表二

所示）、「誠品生活」圖樣作為商標，招攬消費者注意，銷

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於名

片、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件、銷售現場之大型

廣告看板、招牌、路燈旗、公車廣告等行銷資料，臉書、官

網及591房市交易網路平台使用「誠品」圖樣之行為，並同

時使用誠品書店照片作為廣告宣傳用語，有致相關消費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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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原告著名之「誠品」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之虞者，並攀附原告多年努力成果，構成商標法第

68條第2、3款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之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爰

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

公司連帶賠償。

　㈢被告公司明知系爭商標所示「誠品」圖樣為著名商標，仍攀

附系爭商標，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等圖樣，有

使系爭商標遭到淡化，減低在社會大眾心中之單一聯想或獨

特性的印象，而有減損商標識別性之虞，因而構成商標法第

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

定，請求被告公司賠償。

　㈣被告公司所為前述侵害行為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為

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對於被告公司

具有實質控制力，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各自就其執行職務，與被

告公司連帶賠償。　　

  ㈤被告以財政部公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

稱其為不動產開發業，並以該標準所定之淨利率10%，作為

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所得利益計算標準，但被告

公司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上登記營業項目並非不動產投資

開發，而係土地開發，依鈞院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號判決意

旨，計算所得利益以毛利率計算基礎為妥適。依上開判決意

旨，本件被告公司之毛利率為68%，故其成本應為32%為合

理，其主張經營成本為90%，並不可採。

　㈥並聲明：

　　⒈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太揚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

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太揚公司與被告鄭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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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

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給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

內免給付義務。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是作為其所銷售之不動產的建案名

稱，且僅是一次性單一的使用，並無系列性使用情形，即不

具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識別功能，不能稱之商標，

不構成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系爭商標，未侵害系爭商標。

　㈡「城品學苑」與原告系爭商標之「誠品」圖樣，文字並不相

同，亦不構成近似商標。又被告之不動產建案位置位於新北

市土城區，因此在廣告文案上使用「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

建案之名稱，以表彰其坐落區域。另就「城品學苑」標誌圖

樣整體外觀觀察，「城品學苑」與系爭商標，有相當程度差

異。「城品學苑」是彰顯位於土城之建案名稱，其觀念與系

爭商標也顯著不同。雖然「城品學苑」的前2個文字與「誠

品」的讀音相同，但一般人在講述一個建案名稱時，以「城

品學苑」整體連貫唱呼之讀音與「誠品」並不相同或近似，

且「城品學苑」是用於不動產買賣之服務，其價位之高，相

關消費者在選購時，通常會施以較高之注意力，亦不致於有

所誤認。又被告在廣告文案中非單獨使用「elite」，而是

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其中文翻譯為「菁英之搖

籃」，也是在形容建案之特性，且「elite」本身及為一個

常用之英文字，被告使用「elite」一字，純屬正常文字使

用，與商標使用無涉。況廣告文案上也有標示「投資興建/

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行銷/太揚行

銷」以及相關設計單位及營造公司，從這些標示綜合觀察可

以明顯看出建案與原告並非同一來源。再從多角化經營來

看，系爭「誠品」商標，雖廣泛使用於圖書、文具、圖畫、

藝品等之販售，惟似不曾實際使用「誠品」商標於不動產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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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銷售之相關領域，一般消費者不會有原告跨足不動產開

發、銷售之聯想，因此「城品學苑」一詞也不致使消費者誤

認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聯。被告在廣告上固然有使用「誠品

生活圈」、「誠品時光散步就到」、「與誠品時光為臨」、

「隨步誠品」，僅係原告之建案在土城區的青福街，在該建

案隔壁，有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告僅是彰顯建

案的位置是坐落於「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周邊，屬於在誠

品生活圈之範圍，用以說明建案位置之優越性，非作為商標

之使用，自無侵害商標權情事。　　

　㈢被告統一工商公司銷售不動產時，由其及地主分別與客戶簽

訂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原告主張以

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計算

時，應以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客戶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

書計算，原告以實價登錄之金額計算，將土地買賣契約之金

額一併算入，顯然有誤。另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興建房屋銷

售，委請被告太揚公司代銷，一定有建築成本、管理費用、

銷售費用、利息費用等，非全部建築完成無法計算，惟可參

考財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被告統一工商公司為不動產

開發業，淨利率為10%，則成本及必要費用為銷售額之90%。

另不動產買賣之買方選擇建案之房屋，主要取決於不動產座

落位置、區域、不動產規劃設計、建材規格等諸因素，非僅

使用商標文字，如將被告公司營業所得利益均評價為被告因

侵害商標權所得利益，顯非合理，應依商標法第71條第2項

規定予以酌減，始稱允適。

　㈣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

  ㈠原告為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示）即「誠品」、「誠品生

活」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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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行銷公司，以經營不動產買賣為

業，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

「城品學苑」(如附表二所示，見甲證10、11、12，本院卷

一第249至301頁）。

四、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下（見本院卷二第44至

45頁）：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之名稱，是否為商標使

用？是否有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

　㈡原告依商標法第68條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

司、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

金額為若干？

　㈢原告依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

公司、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

有，金額為若干？

　㈣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第30條及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

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

由？若有，金額為何？

  ㈤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請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與

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若有，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名稱為商標使用

　　⒈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

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

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有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

「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

信譽之虞者，視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2、3款及

第7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前揭第68條第2、3款立法意

旨載：「各款係定義侵害商標權之商標使用行為，自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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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法總則章第5條之規定，亦即，商標之使用以行銷目

的為前提。」，因之，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所規定之「使

用」，應為同一之解釋，亦適用同法第5條商標使用之定

義規定。

　　⒉次按商標法第5條就商標使用，明定指為行銷之目的，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

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

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

品。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上開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

式為之者，亦認屬商標之使用。上開規定皆屬商標侵權使

用構成要件之界定，其要義應包含將特定標誌用在商品、

服務、包裝、宣傳、網路、社群媒體等，以之用來營利或

推廣，而該使用之標誌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足以讓一

般消費者誤認商品或服務來源，侵害已經註冊商標專有權

利。

　　⒊查被告二公司經營不動產買賣業務，其使用「城品學

苑」、「誠品生活」圖樣標誌（如附表二），以銷售坐落

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不動產，並印製有「城

品學苑」等圖樣名片、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

件等行銷文宣，且在銷售現場設置標示「城品學苑」圖樣

之大型廣告看板、路燈旗及公車廣告，又在591房市交易

網路銷售平台、被告公司在自身網站以「城品學苑」為標

誌登載不動產廣告資訊等，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

提出之被告使用型錄、建案說明、名片等行銷資料，被告

設置廣告看板、帆布幕、路燈旗、公車廣告等照片，及被

告之網站與臉書資料等件為證（見原證10至12，本院卷一

第249至301、309至312頁）。

　　⒋依上事證可證明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

宣傳、網頁及社群媒體，以銷售坐落在土城區青雲路、青

福街不動產，明顯將該標誌作為商業上使用，而其與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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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近似，應認被告將「城品學苑」標誌以行銷不動產，

構成商標之使用。

　㈡被告「城品學苑」標誌侵害系爭商標

　　⒈又按商標法第68條規定，商標專用權侵害，指第三人無正

當權源，妨害商標專用權之圓滿行使，商標專用權人無忍

受之義務（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21號判決參照）。

另按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範圍，以註冊公告之商標圖樣

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準。又判斷商標是否構成近

似，應自消費者角度，整體觀察商標之圖樣，此乃因商標

在商品或服務上呈現在消費者眼前係整體圖樣，並非割裂

為各部分後分別呈現，即應就商標整體在外觀、觀念或讀

音等方面觀察，是否達到可能誤認之近似程度（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決參照）。準此，商標法第68

條侵害商標及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規定，可自爭議標誌與

系爭商標相似程度、兩者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之相關性、

消費者對兩者混淆可能性、商標之知名度等為判斷。

　　⒉查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均含第36類，即不動產租

售、買賣等商品或服務，有原告提出之商標註冊簿影本可

按（見本院卷一第33至42頁）；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

經智慧局與法院認定係著名商標，有原告提出之智慧局中

台異字第821288、821289、870618及G00881069號商標異

議審定書、第T0289001號核駁審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年度訴字第1196號及本院108年度民商訴字第1號、108

年度民商上易字第3號、111年度民商上更一字第5號等判

決為證（見原證4至8，本院卷一第141至244頁）。

　　⒊被告使用之「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誠品」圖樣比

較，外觀相仿，「城品」與「誠品」之讀音相同。系爭商

標「誠品」雖無特定意義，然因多年經營，其事業範圍已

自書店、畫廊等文化事業，擴展至百貨、不動產租售等業

務，成為著名商標，消費者見「誠品」二字已與文化事業

有特別連結，而「城品」二字亦無意義，然結合「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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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予人文化、藝文人士聚集居住場所之印象，再者被

告在「城品學苑」廣告文宣，就該標誌之英文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文字（見原證10，本院卷一第251

頁），與原告之「eslite」相似，後者之使用時期早於前

者，依原告陳述該字為古法文，為「elite」早期拼法

（見本院卷一第21頁），兩者英文字義相同，均指精英人

士，因之「城品學苑」與「誠品」在觀念亦屬近似。是兩

者外觀、讀音與觀念高度近似。

　　⒋次查被告在「城品學苑」建案之宣傳看板、型錄等資料，

使用「誠品生活」、「與誠品時光為鄰」、「隨步誠

品」、「誠品生活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等廣告文字，

及誠品書店照片，有原告提出之照片影本可按（見原證10

至12，本院卷一第267、273、280、291頁），因之，自消

費者角度，整體觀察「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之「誠

品」商標圖樣近似，有致在不動產銷售商品類別之相關消

費者混淆，誤認兩者之商品為同一來源系列商品，或誤認

二商標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

他類似關係。

　　⒌被告抗辯其在廣告上使用「誠品生活圈」等宣傳文字，是

因原告在被告建案附近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

告使用該等宣傳文字，係彰顯該建案坐落於原告書店附

近，符合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不受商標權效力拘束規

定云云。惟上開規定係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

法，表示自己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用途或其他有關

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為要件，然被

告以「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看板、型錄、帆布幕、

路燈旗等，以行銷所受委託之建案，應認屬商標使用，不

符合前開規定，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可採。

　㈢被告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⒈原告主張：被告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商標

外，同時使用誠品書店照片，及「..誠品時光散步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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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氣息更是潛移默化..」、「與誠品時光為鄰」、「誠

品生活圈」、「誠品生化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隨步

誠品」等廣告宣傳用品，惡意攀附、榨取原告多年努力成

果，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云云。

　　⒉惟按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對於商標雖均設有保護規定，然

商標法重在商標權人私權之保護，因此侵害已註冊之商

標，即依商標法規範處理；而公平交易法所以另為規範，

乃以其使用他人表徵，引起混淆誤認，或攀附他人商譽、

或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並有商業倫

理之可非難性而妨礙公平競爭秩序，需以公權力介入制止

以維護公平競爭，重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上字第81號判決參照）。另按本法除另有規定者

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本條為不公平競

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其目的在於建立市場競爭及交易秩

序，管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不當競爭

行為；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

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

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所

謂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顯然有違市場之公正倫理而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

判決參照）。又按本條之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

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

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

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

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

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

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

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

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

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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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參

照）。依此，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應以行為人與

相對人間有競爭關係存在為前提。

　　⒊查原告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雖有不動產銷

售業務，然原告於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

期間，並未有何銷售建案之事實，原告亦未舉證證明之，

是兩造間不存在影響原告銷售不動產之競爭關係，無交易

秩序不平衡之情形存在，自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

定。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足取。

　㈣被告侵害系爭商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原告主張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共同違反商標法規

定，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被

告賴光榮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侵權時之負責人，被告鄭博

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擔連帶責任；被告

之損害金額，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侵害商標權行為

所得利益規定計算，原告所受損害為1千萬元，因之，原

告於同一訴訟請求各被告負不真正連帶債務責任，被告其

中一人如為給付，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⒉按商標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

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

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商標

法第69條第3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作為建案名稱，該標誌在外

觀、讀音及觀念上，與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圖樣高度

近似，且被告使用「誠品」文字作為廣告宣傳，致相關消

費者對上開標誌與系爭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因之，被

告使用上開標誌作為建案名稱，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

侵害商標權規定；又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為著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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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被告將誠品書店作為廣告文宣，可徵被告明知系爭商

標為著名商標，其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之

「城品學苑」標誌，有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原告信譽

之可能，亦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規

定。是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依商標法第69條第

3項及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應對原告負不真正連帶賠

償責任。

　　⒋又按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選擇依侵害商標權行為

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

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前項賠償金

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

款及第2項分別設有規定。

　　⒌原告另主張：依據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現有

之資料，被告公司全面停止使用「城品學苑」標誌前（約

為112年11月中旬），已經銷售至少50筆不動產，被告等

雖自112年10月30日改以「一品學苑」登錄銷售資料，但

其實際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時間，至少持續

至11月中旬，故11月中旬以前之銷售收入，仍應算入，總

計收入至少7億7014萬元，112年10月29日前銷售6億2137

萬元，112年10月30日至112年11月9日銷售1億4877萬元，

其他累計至11月中旬之銷售紀錄，因主管機關內政部未上

傳，僅以7億7014萬元計算被告侵害系爭商標行為所得收

入等語，並提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同年1月至11月間「城

品學苑」標誌建案之實價查詢資料紀錄為證（見原證13，

本院卷一第299至301頁）。

　　⒍依原告上開主張及所提證據，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

銷售建案之期間應係112年1月至10月，該證據顯示此期間

之銷售金額為6億2137萬元，其後以「一品學苑」名稱銷

售，則不應算入，上開金額可視為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

款侵害所得利益。被告雖以財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

不動產開發業淨利率為10%，抗辯以「城品學苑」標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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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不動產之成本及必要費用為90%云云，然依上述6億2137

萬元收入之10%計算，被告之淨利率為6213萬7千元，而原

告請求金額為1千萬元，在前開淨利率範圍內。

　　⒎另按商標法第71條第2項所定顯不相當由法院酌減侵害商

標賠償金額，其立法目的是為避免賠償金額過高，違反比

例原則，是否顯不相當，應視賠償金額有無合理反映實際

損害程度、侵害行為嚴重性、被害人權益受損情況、侵害

人故意過失程度、被害人所受經濟利益損失、侵害產品與

原商標商品市場關聯性、侵害時間長短、侵害行為對市場

秩序、交易安全破壞程度等因素，判斷是否合理相當。由

此因素檢視本件被告公司侵害行為態樣，係使用到與系爭

商標圖樣近似之「城品學苑」標誌銷售建案，而原告並無

銷售同類建案與被告公司競爭，兩者在不動產商品銷售市

場無明顯關聯性，原告就實際損害及利益未提出具體估算

與證據，又依前開證據顯示，被告銷售「城品學苑」標誌

之建案為50筆，使用該名稱之時間自112年1月至10月，侵

害系爭商標時間未逾1年，影響市場交易安全尚非嚴重。

因之，本院認原告請求1千萬元之賠償金額仍屬過高，爰

酌減至500萬元，以符合比例。

　　⒏又查被告賴光榮於112年1至10月間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負

責人，被告鄭博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有經濟部

工商登記資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2頁），依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

擔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使用近似於系爭著名

商標「誠品」圖樣之「城品學苑」作為建案名稱，以之銷售

不動產而獲得利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從而，原告依商標

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見本院卷一第323、325頁）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賠償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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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原告主張被告攀附系爭商標名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

規定，因兩造非處於同法所規定之競爭關係，無該法規定之

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

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

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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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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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商訴字第11號
原      告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潔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複 代 理人  楊典翰律師
被      告  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富美            
被      告  賴光榮 
            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博文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傑中律師
            游文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鄭博文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給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内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工商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被告賴光榮，現已變更為呂富美，經呂富美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出經濟部核准變更登記函（本院卷一第469至47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為註冊第122751號、第2219615號「誠品」商標及第1760631號「誠品生活」商標（下合稱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示）之商標權人，迄今仍在商標專用期限内。系爭商標之「誠品」字樣經原告近40年的經營發展，其知名度已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認定為著名商標。原告長年致力於「誠品」品牌經營與發展及多角化經營，事業範圍除兼含文化事業外，亦跨足商場、電商、餐飲、旅館、生活商品、管理顧問、物流與貨物運輸、住宅開發、裝潢設計、公益基金會等領域，於被告統一工商公司民國91年4月12日、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揚公司，與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合稱為被告公司）107年3月15日成立之前，即以「誠品」暨其相關組合字樣及圖案申請註冊各商標，並經各類媒體廣泛報導及評選而享有盛譽，亦經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
　㈡被告公司以不動產買賣業務為業，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與系爭商標圖樣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城品學苑」標誌（如附表二所示）、「誠品生活」圖樣作為商標，招攬消費者注意，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於名片、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件、銷售現場之大型廣告看板、招牌、路燈旗、公車廣告等行銷資料，臉書、官網及591房市交易網路平台使用「誠品」圖樣之行為，並同時使用誠品書店照片作為廣告宣傳用語，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原告著名之「誠品」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並攀附原告多年努力成果，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2、3款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之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連帶賠償。
　㈢被告公司明知系爭商標所示「誠品」圖樣為著名商標，仍攀附系爭商標，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等圖樣，有使系爭商標遭到淡化，減低在社會大眾心中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而有減損商標識別性之虞，因而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賠償。
　㈣被告公司所為前述侵害行為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對於被告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各自就其執行職務，與被告公司連帶賠償。　　
  ㈤被告以財政部公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稱其為不動產開發業，並以該標準所定之淨利率10%，作為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所得利益計算標準，但被告公司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上登記營業項目並非不動產投資開發，而係土地開發，依鈞院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計算所得利益以毛利率計算基礎為妥適。依上開判決意旨，本件被告公司之毛利率為68%，故其成本應為32%為合理，其主張經營成本為90%，並不可採。
　㈥並聲明：
　　⒈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太揚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太揚公司與被告鄭博文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給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是作為其所銷售之不動產的建案名稱，且僅是一次性單一的使用，並無系列性使用情形，即不具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識別功能，不能稱之商標，不構成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系爭商標，未侵害系爭商標。
　㈡「城品學苑」與原告系爭商標之「誠品」圖樣，文字並不相同，亦不構成近似商標。又被告之不動產建案位置位於新北市土城區，因此在廣告文案上使用「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之名稱，以表彰其坐落區域。另就「城品學苑」標誌圖樣整體外觀觀察，「城品學苑」與系爭商標，有相當程度差異。「城品學苑」是彰顯位於土城之建案名稱，其觀念與系爭商標也顯著不同。雖然「城品學苑」的前2個文字與「誠品」的讀音相同，但一般人在講述一個建案名稱時，以「城品學苑」整體連貫唱呼之讀音與「誠品」並不相同或近似，且「城品學苑」是用於不動產買賣之服務，其價位之高，相關消費者在選購時，通常會施以較高之注意力，亦不致於有所誤認。又被告在廣告文案中非單獨使用「elite」，而是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其中文翻譯為「菁英之搖籃」，也是在形容建案之特性，且「elite」本身及為一個常用之英文字，被告使用「elite」一字，純屬正常文字使用，與商標使用無涉。況廣告文案上也有標示「投資興建/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行銷/太揚行銷」以及相關設計單位及營造公司，從這些標示綜合觀察可以明顯看出建案與原告並非同一來源。再從多角化經營來看，系爭「誠品」商標，雖廣泛使用於圖書、文具、圖畫、藝品等之販售，惟似不曾實際使用「誠品」商標於不動產買賣、銷售之相關領域，一般消費者不會有原告跨足不動產開發、銷售之聯想，因此「城品學苑」一詞也不致使消費者誤認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聯。被告在廣告上固然有使用「誠品生活圈」、「誠品時光散步就到」、「與誠品時光為臨」、「隨步誠品」，僅係原告之建案在土城區的青福街，在該建案隔壁，有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告僅是彰顯建案的位置是坐落於「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周邊，屬於在誠品生活圈之範圍，用以說明建案位置之優越性，非作為商標之使用，自無侵害商標權情事。　　
　㈢被告統一工商公司銷售不動產時，由其及地主分別與客戶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原告主張以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計算時，應以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客戶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計算，原告以實價登錄之金額計算，將土地買賣契約之金額一併算入，顯然有誤。另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興建房屋銷售，委請被告太揚公司代銷，一定有建築成本、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利息費用等，非全部建築完成無法計算，惟可參考財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被告統一工商公司為不動產開發業，淨利率為10%，則成本及必要費用為銷售額之90%。另不動產買賣之買方選擇建案之房屋，主要取決於不動產座落位置、區域、不動產規劃設計、建材規格等諸因素，非僅使用商標文字，如將被告公司營業所得利益均評價為被告因侵害商標權所得利益，顯非合理，應依商標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予以酌減，始稱允適。
　㈣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
  ㈠原告為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示）即「誠品」、「誠品生 活」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
　㈡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行銷公司，以經營不動產買賣為業，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城品學苑」(如附表二所示，見甲證10、11、12，本院卷一第249至301頁）。
四、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下（見本院卷二第44至45頁）：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之名稱，是否為商標使用？是否有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
　㈡原告依商標法第68條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㈢原告依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㈣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第30條及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㈤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請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與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名稱為商標使用
　　⒈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有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視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2、3款及第7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前揭第68條第2、3款立法意旨載：「各款係定義侵害商標權之商標使用行為，自應適用本法總則章第5條之規定，亦即，商標之使用以行銷目的為前提。」，因之，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所規定之「使用」，應為同一之解釋，亦適用同法第5條商標使用之定義規定。
　　⒉次按商標法第5條就商標使用，明定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上開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認屬商標之使用。上開規定皆屬商標侵權使用構成要件之界定，其要義應包含將特定標誌用在商品、服務、包裝、宣傳、網路、社群媒體等，以之用來營利或推廣，而該使用之標誌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足以讓一般消費者誤認商品或服務來源，侵害已經註冊商標專有權利。
　　⒊查被告二公司經營不動產買賣業務，其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圖樣標誌（如附表二），以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不動產，並印製有「城品學苑」等圖樣名片、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件等行銷文宣，且在銷售現場設置標示「城品學苑」圖樣之大型廣告看板、路燈旗及公車廣告，又在591房市交易網路銷售平台、被告公司在自身網站以「城品學苑」為標誌登載不動產廣告資訊等，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提出之被告使用型錄、建案說明、名片等行銷資料，被告設置廣告看板、帆布幕、路燈旗、公車廣告等照片，及被告之網站與臉書資料等件為證（見原證10至12，本院卷一第249至301、309至312頁）。
　　⒋依上事證可證明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宣傳、網頁及社群媒體，以銷售坐落在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不動產，明顯將該標誌作為商業上使用，而其與系爭商標近似，應認被告將「城品學苑」標誌以行銷不動產，構成商標之使用。
　㈡被告「城品學苑」標誌侵害系爭商標
　　⒈又按商標法第68條規定，商標專用權侵害，指第三人無正當權源，妨害商標專用權之圓滿行使，商標專用權人無忍受之義務（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21號判決參照）。另按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範圍，以註冊公告之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準。又判斷商標是否構成近似，應自消費者角度，整體觀察商標之圖樣，此乃因商標在商品或服務上呈現在消費者眼前係整體圖樣，並非割裂為各部分後分別呈現，即應就商標整體在外觀、觀念或讀音等方面觀察，是否達到可能誤認之近似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決參照）。準此，商標法第68條侵害商標及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規定，可自爭議標誌與系爭商標相似程度、兩者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之相關性、消費者對兩者混淆可能性、商標之知名度等為判斷。
　　⒉查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均含第36類，即不動產租售、買賣等商品或服務，有原告提出之商標註冊簿影本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3至42頁）；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經智慧局與法院認定係著名商標，有原告提出之智慧局中台異字第821288、821289、870618及G00881069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第T0289001號核駁審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196號及本院108年度民商訴字第1號、108年度民商上易字第3號、111年度民商上更一字第5號等判決為證（見原證4至8，本院卷一第141至244頁）。
　　⒊被告使用之「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誠品」圖樣比較，外觀相仿，「城品」與「誠品」之讀音相同。系爭商標「誠品」雖無特定意義，然因多年經營，其事業範圍已自書店、畫廊等文化事業，擴展至百貨、不動產租售等業務，成為著名商標，消費者見「誠品」二字已與文化事業有特別連結，而「城品」二字亦無意義，然結合「學苑」二字，予人文化、藝文人士聚集居住場所之印象，再者被告在「城品學苑」廣告文宣，就該標誌之英文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文字（見原證10，本院卷一第251頁），與原告之「eslite」相似，後者之使用時期早於前者，依原告陳述該字為古法文，為「elite」早期拼法（見本院卷一第21頁），兩者英文字義相同，均指精英人士，因之「城品學苑」與「誠品」在觀念亦屬近似。是兩者外觀、讀音與觀念高度近似。
　　⒋次查被告在「城品學苑」建案之宣傳看板、型錄等資料，使用「誠品生活」、「與誠品時光為鄰」、「隨步誠品」、「誠品生活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等廣告文字，及誠品書店照片，有原告提出之照片影本可按（見原證10至12，本院卷一第267、273、280、291頁），因之，自消費者角度，整體觀察「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圖樣近似，有致在不動產銷售商品類別之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兩者之商品為同一來源系列商品，或誤認二商標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⒌被告抗辯其在廣告上使用「誠品生活圈」等宣傳文字，是因原告在被告建案附近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告使用該等宣傳文字，係彰顯該建案坐落於原告書店附近，符合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不受商標權效力拘束規定云云。惟上開規定係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用途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為要件，然被告以「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看板、型錄、帆布幕、路燈旗等，以行銷所受委託之建案，應認屬商標使用，不符合前開規定，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可採。
　㈢被告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⒈原告主張：被告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商標外，同時使用誠品書店照片，及「..誠品時光散步就到，文青氣息更是潛移默化..」、「與誠品時光為鄰」、「誠品生活圈」、「誠品生化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隨步誠品」等廣告宣傳用品，惡意攀附、榨取原告多年努力成果，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云云。
　　⒉惟按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對於商標雖均設有保護規定，然商標法重在商標權人私權之保護，因此侵害已註冊之商標，即依商標法規範處理；而公平交易法所以另為規範，乃以其使用他人表徵，引起混淆誤認，或攀附他人商譽、或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並有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而妨礙公平競爭秩序，需以公權力介入制止以維護公平競爭，重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1號判決參照）。另按本法除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本條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其目的在於建立市場競爭及交易秩序，管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不當競爭行為；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所謂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顯然有違市場之公正倫理而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參照）。又按本條之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參照）。依此，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應以行為人與相對人間有競爭關係存在為前提。
　　⒊查原告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雖有不動產銷售業務，然原告於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期間，並未有何銷售建案之事實，原告亦未舉證證明之，是兩造間不存在影響原告銷售不動產之競爭關係，無交易秩序不平衡之情形存在，自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足取。
　㈣被告侵害系爭商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原告主張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共同違反商標法規定，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被告賴光榮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侵權時之負責人，被告鄭博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擔連帶責任；被告之損害金額，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利益規定計算，原告所受損害為1千萬元，因之，原告於同一訴訟請求各被告負不真正連帶債務責任，被告其中一人如為給付，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⒉按商標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商標法第69條第3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作為建案名稱，該標誌在外觀、讀音及觀念上，與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圖樣高度近似，且被告使用「誠品」文字作為廣告宣傳，致相關消費者對上開標誌與系爭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因之，被告使用上開標誌作為建案名稱，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商標權規定；又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為著名商標，被告將誠品書店作為廣告文宣，可徵被告明知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其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之「城品學苑」標誌，有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原告信譽之可能，亦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規定。是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及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應對原告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⒋又按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選擇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分別設有規定。
　　⒌原告另主張：依據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現有之資料，被告公司全面停止使用「城品學苑」標誌前（約為112年11月中旬），已經銷售至少50筆不動產，被告等雖自112年10月30日改以「一品學苑」登錄銷售資料，但其實際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時間，至少持續至11月中旬，故11月中旬以前之銷售收入，仍應算入，總計收入至少7億7014萬元，112年10月29日前銷售6億2137萬元，112年10月30日至112年11月9日銷售1億4877萬元，其他累計至11月中旬之銷售紀錄，因主管機關內政部未上傳，僅以7億7014萬元計算被告侵害系爭商標行為所得收入等語，並提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同年1月至11月間「城品學苑」標誌建案之實價查詢資料紀錄為證（見原證13，本院卷一第299至301頁）。
　　⒍依原告上開主張及所提證據，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建案之期間應係112年1月至10月，該證據顯示此期間之銷售金額為6億2137萬元，其後以「一品學苑」名稱銷售，則不應算入，上開金額可視為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侵害所得利益。被告雖以財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不動產開發業淨利率為10%，抗辯以「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之成本及必要費用為90%云云，然依上述6億2137萬元收入之10%計算，被告之淨利率為6213萬7千元，而原告請求金額為1千萬元，在前開淨利率範圍內。
　　⒎另按商標法第71條第2項所定顯不相當由法院酌減侵害商標賠償金額，其立法目的是為避免賠償金額過高，違反比例原則，是否顯不相當，應視賠償金額有無合理反映實際損害程度、侵害行為嚴重性、被害人權益受損情況、侵害人故意過失程度、被害人所受經濟利益損失、侵害產品與原商標商品市場關聯性、侵害時間長短、侵害行為對市場秩序、交易安全破壞程度等因素，判斷是否合理相當。由此因素檢視本件被告公司侵害行為態樣，係使用到與系爭商標圖樣近似之「城品學苑」標誌銷售建案，而原告並無銷售同類建案與被告公司競爭，兩者在不動產商品銷售市場無明顯關聯性，原告就實際損害及利益未提出具體估算與證據，又依前開證據顯示，被告銷售「城品學苑」標誌之建案為50筆，使用該名稱之時間自112年1月至10月，侵害系爭商標時間未逾1年，影響市場交易安全尚非嚴重。因之，本院認原告請求1千萬元之賠償金額仍屬過高，爰酌減至500萬元，以符合比例。
　　⒏又查被告賴光榮於112年1至10月間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負責人，被告鄭博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有經濟部工商登記資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2頁），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擔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使用近似於系爭著名商標「誠品」圖樣之「城品學苑」作為建案名稱，以之銷售不動產而獲得利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從而，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見本院卷一第323、32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賠償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主張被告攀附系爭商標名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因兩造非處於同法所規定之競爭關係，無該法規定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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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潔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複 代 理人  楊典翰律師

被      告  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富美            

被      告  賴光榮 

            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博文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傑中律師

            游文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

，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鄭博文應連帶給付原告新

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給

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内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工商公司

    ）法定代理人原為被告賴光榮，現已變更為呂富美，經呂富

    美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出經濟部核准變更登記函（本院卷

    一第469至47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為註冊第122751號、第2219615號「誠品」商標及第1760

    631號「誠品生活」商標（下合稱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示

    ）之商標權人，迄今仍在商標專用期限内。系爭商標之「誠

    品」字樣經原告近40年的經營發展，其知名度已為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認定為著名商標。原告長年致力於

    「誠品」品牌經營與發展及多角化經營，事業範圍除兼含文

    化事業外，亦跨足商場、電商、餐飲、旅館、生活商品、管

    理顧問、物流與貨物運輸、住宅開發、裝潢設計、公益基金

    會等領域，於被告統一工商公司民國91年4月12日、太揚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揚公司，與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合稱

    為被告公司）107年3月15日成立之前，即以「誠品」暨其相

    關組合字樣及圖案申請註冊各商標，並經各類媒體廣泛報導

    及評選而享有盛譽，亦經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

　㈡被告公司以不動產買賣業務為業，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與系

    爭商標圖樣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城品學苑」標誌（如附表二

    所示）、「誠品生活」圖樣作為商標，招攬消費者注意，銷

    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於名片

    、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件、銷售現場之大型廣

    告看板、招牌、路燈旗、公車廣告等行銷資料，臉書、官網

    及591房市交易網路平台使用「誠品」圖樣之行為，並同時

    使用誠品書店照片作為廣告宣傳用語，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原告著名之「誠品」商標之識別性

    或信譽之虞者，並攀附原告多年努力成果，構成商標法第68

    條第2、3款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之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

    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公

    司連帶賠償。

　㈢被告公司明知系爭商標所示「誠品」圖樣為著名商標，仍攀

    附系爭商標，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等圖樣，有

    使系爭商標遭到淡化，減低在社會大眾心中之單一聯想或獨

    特性的印象，而有減損商標識別性之虞，因而構成商標法第

    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

    定，請求被告公司賠償。

　㈣被告公司所為前述侵害行為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為

    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對於被告公司

    具有實質控制力，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各自就其執行職務，與被

    告公司連帶賠償。　　

  ㈤被告以財政部公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

    稱其為不動產開發業，並以該標準所定之淨利率10%，作為

    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所得利益計算標準，但被告

    公司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上登記營業項目並非不動產投資

    開發，而係土地開發，依鈞院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號判決意

    旨，計算所得利益以毛利率計算基礎為妥適。依上開判決意

    旨，本件被告公司之毛利率為68%，故其成本應為32%為合理

    ，其主張經營成本為90%，並不可採。

　㈥並聲明：

　　⒈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太揚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原

      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太揚公司與被告鄭博文應

      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如

      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給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

      免給付義務。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是作為其所銷售之不動產的建案名稱

    ，且僅是一次性單一的使用，並無系列性使用情形，即不具

    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識別功能，不能稱之商標，不

    構成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系爭商標，未侵害系爭商標。

　㈡「城品學苑」與原告系爭商標之「誠品」圖樣，文字並不相

    同，亦不構成近似商標。又被告之不動產建案位置位於新北

    市土城區，因此在廣告文案上使用「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

    建案之名稱，以表彰其坐落區域。另就「城品學苑」標誌圖

    樣整體外觀觀察，「城品學苑」與系爭商標，有相當程度差

    異。「城品學苑」是彰顯位於土城之建案名稱，其觀念與系

    爭商標也顯著不同。雖然「城品學苑」的前2個文字與「誠

    品」的讀音相同，但一般人在講述一個建案名稱時，以「城

    品學苑」整體連貫唱呼之讀音與「誠品」並不相同或近似，

    且「城品學苑」是用於不動產買賣之服務，其價位之高，相

    關消費者在選購時，通常會施以較高之注意力，亦不致於有

    所誤認。又被告在廣告文案中非單獨使用「elite」，而是

    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其中文翻譯為「菁英之搖

    籃」，也是在形容建案之特性，且「elite」本身及為一個

    常用之英文字，被告使用「elite」一字，純屬正常文字使

    用，與商標使用無涉。況廣告文案上也有標示「投資興建/

    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行銷/太揚行

    銷」以及相關設計單位及營造公司，從這些標示綜合觀察可

    以明顯看出建案與原告並非同一來源。再從多角化經營來看

    ，系爭「誠品」商標，雖廣泛使用於圖書、文具、圖畫、藝

    品等之販售，惟似不曾實際使用「誠品」商標於不動產買賣

    、銷售之相關領域，一般消費者不會有原告跨足不動產開發

    、銷售之聯想，因此「城品學苑」一詞也不致使消費者誤認

    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聯。被告在廣告上固然有使用「誠品生

    活圈」、「誠品時光散步就到」、「與誠品時光為臨」、「

    隨步誠品」，僅係原告之建案在土城區的青福街，在該建案

    隔壁，有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告僅是彰顯建案

    的位置是坐落於「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周邊，屬於在誠品

    生活圈之範圍，用以說明建案位置之優越性，非作為商標之

    使用，自無侵害商標權情事。　　

　㈢被告統一工商公司銷售不動產時，由其及地主分別與客戶簽

    訂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原告主張以

    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計算時

    ，應以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客戶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

    計算，原告以實價登錄之金額計算，將土地買賣契約之金額

    一併算入，顯然有誤。另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興建房屋銷售，

    委請被告太揚公司代銷，一定有建築成本、管理費用、銷售

    費用、利息費用等，非全部建築完成無法計算，惟可參考財

    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被告統一工商公司為不動產開發

    業，淨利率為10%，則成本及必要費用為銷售額之90%。另不

    動產買賣之買方選擇建案之房屋，主要取決於不動產座落位

    置、區域、不動產規劃設計、建材規格等諸因素，非僅使用

    商標文字，如將被告公司營業所得利益均評價為被告因侵害

    商標權所得利益，顯非合理，應依商標法第71條第2項規定

    予以酌減，始稱允適。

　㈣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

  ㈠原告為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示）即「誠品」、「誠品生 活

    」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

　㈡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行銷公司，以經營不動產買賣為業

    ，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城

    品學苑」(如附表二所示，見甲證10、11、12，本院卷一第2

    49至301頁）。

四、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下（見本院卷二第44至

    45頁）：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之名稱，是否為商標使

    用？是否有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

　㈡原告依商標法第68條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

    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

    為若干？

　㈢原告依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

    公司、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

    ，金額為若干？

　㈣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第30條及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

    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若有，金額為何？

  ㈤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請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與

    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若有，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名稱為商標使用

　　⒈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

      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

      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有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

      「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

      信譽之虞者，視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2、3款及

      第7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前揭第68條第2、3款立法意

      旨載：「各款係定義侵害商標權之商標使用行為，自應適

      用本法總則章第5條之規定，亦即，商標之使用以行銷目

      的為前提。」，因之，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所規定之「使

      用」，應為同一之解釋，亦適用同法第5條商標使用之定

      義規定。

　　⒉次按商標法第5條就商標使用，明定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

      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

      或輸入前款之商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上

      開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

      為之者，亦認屬商標之使用。上開規定皆屬商標侵權使用

      構成要件之界定，其要義應包含將特定標誌用在商品、服

      務、包裝、宣傳、網路、社群媒體等，以之用來營利或推

      廣，而該使用之標誌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足以讓一般

      消費者誤認商品或服務來源，侵害已經註冊商標專有權利

      。

　　⒊查被告二公司經營不動產買賣業務，其使用「城品學苑」

      、「誠品生活」圖樣標誌（如附表二），以銷售坐落於新

      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不動產，並印製有「城品學

      苑」等圖樣名片、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件等

      行銷文宣，且在銷售現場設置標示「城品學苑」圖樣之大

      型廣告看板、路燈旗及公車廣告，又在591房市交易網路

      銷售平台、被告公司在自身網站以「城品學苑」為標誌登

      載不動產廣告資訊等，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提出

      之被告使用型錄、建案說明、名片等行銷資料，被告設置

      廣告看板、帆布幕、路燈旗、公車廣告等照片，及被告之

      網站與臉書資料等件為證（見原證10至12，本院卷一第24

      9至301、309至312頁）。

　　⒋依上事證可證明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

      宣傳、網頁及社群媒體，以銷售坐落在土城區青雲路、青

      福街不動產，明顯將該標誌作為商業上使用，而其與系爭

      商標近似，應認被告將「城品學苑」標誌以行銷不動產，

      構成商標之使用。

　㈡被告「城品學苑」標誌侵害系爭商標

　　⒈又按商標法第68條規定，商標專用權侵害，指第三人無正當權源，妨害商標專用權之圓滿行使，商標專用權人無忍受之義務（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21號判決參照）。另按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範圍，以註冊公告之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準。又判斷商標是否構成近似，應自消費者角度，整體觀察商標之圖樣，此乃因商標在商品或服務上呈現在消費者眼前係整體圖樣，並非割裂為各部分後分別呈現，即應就商標整體在外觀、觀念或讀音等方面觀察，是否達到可能誤認之近似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決參照）。準此，商標法第68條侵害商標及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規定，可自爭議標誌與系爭商標相似程度、兩者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之相關性、消費者對兩者混淆可能性、商標之知名度等為判斷。

　　⒉查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均含第36類，即不動產租

      售、買賣等商品或服務，有原告提出之商標註冊簿影本可

      按（見本院卷一第33至42頁）；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

      經智慧局與法院認定係著名商標，有原告提出之智慧局中

      台異字第821288、821289、870618及G00881069號商標異

      議審定書、第T0289001號核駁審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年度訴字第1196號及本院108年度民商訴字第1號、108

      年度民商上易字第3號、111年度民商上更一字第5號等判

      決為證（見原證4至8，本院卷一第141至244頁）。

　　⒊被告使用之「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誠品」圖樣比

      較，外觀相仿，「城品」與「誠品」之讀音相同。系爭商

      標「誠品」雖無特定意義，然因多年經營，其事業範圍已

      自書店、畫廊等文化事業，擴展至百貨、不動產租售等業

      務，成為著名商標，消費者見「誠品」二字已與文化事業

      有特別連結，而「城品」二字亦無意義，然結合「學苑」

      二字，予人文化、藝文人士聚集居住場所之印象，再者被

      告在「城品學苑」廣告文宣，就該標誌之英文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文字（見原證10，本院卷一第251頁）

      ，與原告之「eslite」相似，後者之使用時期早於前者，

      依原告陳述該字為古法文，為「elite」早期拼法（見本

      院卷一第21頁），兩者英文字義相同，均指精英人士，因

      之「城品學苑」與「誠品」在觀念亦屬近似。是兩者外觀

      、讀音與觀念高度近似。

　　⒋次查被告在「城品學苑」建案之宣傳看板、型錄等資料，

      使用「誠品生活」、「與誠品時光為鄰」、「隨步誠品」

      、「誠品生活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等廣告文字，及誠

      品書店照片，有原告提出之照片影本可按（見原證10至12

      ，本院卷一第267、273、280、291頁），因之，自消費者

      角度，整體觀察「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之「誠品」

      商標圖樣近似，有致在不動產銷售商品類別之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兩者之商品為同一來源系列商品，或誤認二商

      標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

      似關係。

　　⒌被告抗辯其在廣告上使用「誠品生活圈」等宣傳文字，是

      因原告在被告建案附近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

      告使用該等宣傳文字，係彰顯該建案坐落於原告書店附近

      ，符合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不受商標權效力拘束規定

      云云。惟上開規定係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

      ，表示自己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用途或其他有關商

      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為要件，然被告

      以「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看板、型錄、帆布幕、路

      燈旗等，以行銷所受委託之建案，應認屬商標使用，不符

      合前開規定，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可採。

　㈢被告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⒈原告主張：被告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商標外

      ，同時使用誠品書店照片，及「..誠品時光散步就到，文

      青氣息更是潛移默化..」、「與誠品時光為鄰」、「誠品

      生活圈」、「誠品生化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隨步誠

      品」等廣告宣傳用品，惡意攀附、榨取原告多年努力成果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云云。

　　⒉惟按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對於商標雖均設有保護規定，然商標法重在商標權人私權之保護，因此侵害已註冊之商標，即依商標法規範處理；而公平交易法所以另為規範，乃以其使用他人表徵，引起混淆誤認，或攀附他人商譽、或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並有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而妨礙公平競爭秩序，需以公權力介入制止以維護公平競爭，重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1號判決參照）。另按本法除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本條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其目的在於建立市場競爭及交易秩序，管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不當競爭行為；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所謂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顯然有違市場之公正倫理而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參照）。又按本條之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參照）。依此，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應以行為人與相對人間有競爭關係存在為前提。

　　⒊查原告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雖有不動產銷

      售業務，然原告於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

      期間，並未有何銷售建案之事實，原告亦未舉證證明之，

      是兩造間不存在影響原告銷售不動產之競爭關係，無交易

      秩序不平衡之情形存在，自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足取。

　㈣被告侵害系爭商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原告主張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共同違反商標法規

      定，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被

      告賴光榮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侵權時之負責人，被告鄭博

      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擔連帶責任；被告

      之損害金額，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侵害商標權行為

      所得利益規定計算，原告所受損害為1千萬元，因之，原

      告於同一訴訟請求各被告負不真正連帶債務責任，被告其

      中一人如為給付，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⒉按商標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

      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

      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商標

      法第69條第3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作為建案名稱，該標誌在外觀

      、讀音及觀念上，與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圖樣高度近

      似，且被告使用「誠品」文字作為廣告宣傳，致相關消費

      者對上開標誌與系爭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因之，被告

      使用上開標誌作為建案名稱，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

      害商標權規定；又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為著名商標，

      被告將誠品書店作為廣告文宣，可徵被告明知系爭商標為

      著名商標，其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之「城

      品學苑」標誌，有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原告信譽之可

      能，亦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規定。是

      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及

      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應對原告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

　　⒋又按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選擇依侵害商標權行為

      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

      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前項賠償金

      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

      款及第2項分別設有規定。

　　⒌原告另主張：依據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現有

      之資料，被告公司全面停止使用「城品學苑」標誌前（約

      為112年11月中旬），已經銷售至少50筆不動產，被告等

      雖自112年10月30日改以「一品學苑」登錄銷售資料，但

      其實際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時間，至少持續

      至11月中旬，故11月中旬以前之銷售收入，仍應算入，總

      計收入至少7億7014萬元，112年10月29日前銷售6億2137

      萬元，112年10月30日至112年11月9日銷售1億4877萬元，

      其他累計至11月中旬之銷售紀錄，因主管機關內政部未上

      傳，僅以7億7014萬元計算被告侵害系爭商標行為所得收

      入等語，並提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同年1月至11月間「城

      品學苑」標誌建案之實價查詢資料紀錄為證（見原證13，

      本院卷一第299至301頁）。

　　⒍依原告上開主張及所提證據，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

      銷售建案之期間應係112年1月至10月，該證據顯示此期間

      之銷售金額為6億2137萬元，其後以「一品學苑」名稱銷

      售，則不應算入，上開金額可視為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

      款侵害所得利益。被告雖以財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

      不動產開發業淨利率為10%，抗辯以「城品學苑」標誌銷

      售不動產之成本及必要費用為90%云云，然依上述6億2137

      萬元收入之10%計算，被告之淨利率為6213萬7千元，而原

      告請求金額為1千萬元，在前開淨利率範圍內。

　　⒎另按商標法第71條第2項所定顯不相當由法院酌減侵害商標

      賠償金額，其立法目的是為避免賠償金額過高，違反比例

      原則，是否顯不相當，應視賠償金額有無合理反映實際損

      害程度、侵害行為嚴重性、被害人權益受損情況、侵害人

      故意過失程度、被害人所受經濟利益損失、侵害產品與原

      商標商品市場關聯性、侵害時間長短、侵害行為對市場秩

      序、交易安全破壞程度等因素，判斷是否合理相當。由此

      因素檢視本件被告公司侵害行為態樣，係使用到與系爭商

      標圖樣近似之「城品學苑」標誌銷售建案，而原告並無銷

      售同類建案與被告公司競爭，兩者在不動產商品銷售市場

      無明顯關聯性，原告就實際損害及利益未提出具體估算與

      證據，又依前開證據顯示，被告銷售「城品學苑」標誌之

      建案為50筆，使用該名稱之時間自112年1月至10月，侵害

      系爭商標時間未逾1年，影響市場交易安全尚非嚴重。因

      之，本院認原告請求1千萬元之賠償金額仍屬過高，爰酌

      減至500萬元，以符合比例。

　　⒏又查被告賴光榮於112年1至10月間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負

      責人，被告鄭博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有經濟部

      工商登記資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2頁），依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

      擔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使用近似於系爭著名商標「誠品」圖樣之「城品學苑」作為建案名稱，以之銷售不動產而獲得利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從而，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見本院卷一第323、32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賠償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主張被告攀附系爭商標名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因兩造非處於同法所規定之競爭關係，無該法規定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

    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

    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商訴字第11號

原      告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潔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複 代 理人  楊典翰律師

被      告  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富美            

被      告  賴光榮 

            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博文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侯傑中律師

            游文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鄭博文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給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内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工商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被告賴光榮，現已變更為呂富美，經呂富美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出經濟部核准變更登記函（本院卷一第469至47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為註冊第122751號、第2219615號「誠品」商標及第1760631號「誠品生活」商標（下合稱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示）之商標權人，迄今仍在商標專用期限内。系爭商標之「誠品」字樣經原告近40年的經營發展，其知名度已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認定為著名商標。原告長年致力於「誠品」品牌經營與發展及多角化經營，事業範圍除兼含文化事業外，亦跨足商場、電商、餐飲、旅館、生活商品、管理顧問、物流與貨物運輸、住宅開發、裝潢設計、公益基金會等領域，於被告統一工商公司民國91年4月12日、太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揚公司，與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合稱為被告公司）107年3月15日成立之前，即以「誠品」暨其相關組合字樣及圖案申請註冊各商標，並經各類媒體廣泛報導及評選而享有盛譽，亦經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

　㈡被告公司以不動產買賣業務為業，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與系爭商標圖樣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城品學苑」標誌（如附表二所示）、「誠品生活」圖樣作為商標，招攬消費者注意，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於名片、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件、銷售現場之大型廣告看板、招牌、路燈旗、公車廣告等行銷資料，臉書、官網及591房市交易網路平台使用「誠品」圖樣之行為，並同時使用誠品書店照片作為廣告宣傳用語，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原告著名之「誠品」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並攀附原告多年努力成果，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2、3款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之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連帶賠償。

　㈢被告公司明知系爭商標所示「誠品」圖樣為著名商標，仍攀附系爭商標，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等圖樣，有使系爭商標遭到淡化，減低在社會大眾心中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而有減損商標識別性之虞，因而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賠償。

　㈣被告公司所為前述侵害行為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對於被告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各自就其執行職務，與被告公司連帶賠償。　　

  ㈤被告以財政部公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稱其為不動產開發業，並以該標準所定之淨利率10%，作為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所得利益計算標準，但被告公司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上登記營業項目並非不動產投資開發，而係土地開發，依鈞院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計算所得利益以毛利率計算基礎為妥適。依上開判決意旨，本件被告公司之毛利率為68%，故其成本應為32%為合理，其主張經營成本為90%，並不可採。

　㈥並聲明：

　　⒈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太揚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被告賴光榮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太揚公司與被告鄭博文應連帶給付原告1千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開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其給付義務，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是作為其所銷售之不動產的建案名稱，且僅是一次性單一的使用，並無系列性使用情形，即不具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識別功能，不能稱之商標，不構成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系爭商標，未侵害系爭商標。

　㈡「城品學苑」與原告系爭商標之「誠品」圖樣，文字並不相同，亦不構成近似商標。又被告之不動產建案位置位於新北市土城區，因此在廣告文案上使用「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之名稱，以表彰其坐落區域。另就「城品學苑」標誌圖樣整體外觀觀察，「城品學苑」與系爭商標，有相當程度差異。「城品學苑」是彰顯位於土城之建案名稱，其觀念與系爭商標也顯著不同。雖然「城品學苑」的前2個文字與「誠品」的讀音相同，但一般人在講述一個建案名稱時，以「城品學苑」整體連貫唱呼之讀音與「誠品」並不相同或近似，且「城品學苑」是用於不動產買賣之服務，其價位之高，相關消費者在選購時，通常會施以較高之注意力，亦不致於有所誤認。又被告在廣告文案中非單獨使用「elite」，而是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其中文翻譯為「菁英之搖籃」，也是在形容建案之特性，且「elite」本身及為一個常用之英文字，被告使用「elite」一字，純屬正常文字使用，與商標使用無涉。況廣告文案上也有標示「投資興建/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行銷/太揚行銷」以及相關設計單位及營造公司，從這些標示綜合觀察可以明顯看出建案與原告並非同一來源。再從多角化經營來看，系爭「誠品」商標，雖廣泛使用於圖書、文具、圖畫、藝品等之販售，惟似不曾實際使用「誠品」商標於不動產買賣、銷售之相關領域，一般消費者不會有原告跨足不動產開發、銷售之聯想，因此「城品學苑」一詞也不致使消費者誤認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聯。被告在廣告上固然有使用「誠品生活圈」、「誠品時光散步就到」、「與誠品時光為臨」、「隨步誠品」，僅係原告之建案在土城區的青福街，在該建案隔壁，有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告僅是彰顯建案的位置是坐落於「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周邊，屬於在誠品生活圈之範圍，用以說明建案位置之優越性，非作為商標之使用，自無侵害商標權情事。　　

　㈢被告統一工商公司銷售不動產時，由其及地主分別與客戶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原告主張以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計算時，應以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與客戶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計算，原告以實價登錄之金額計算，將土地買賣契約之金額一併算入，顯然有誤。另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興建房屋銷售，委請被告太揚公司代銷，一定有建築成本、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利息費用等，非全部建築完成無法計算，惟可參考財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被告統一工商公司為不動產開發業，淨利率為10%，則成本及必要費用為銷售額之90%。另不動產買賣之買方選擇建案之房屋，主要取決於不動產座落位置、區域、不動產規劃設計、建材規格等諸因素，非僅使用商標文字，如將被告公司營業所得利益均評價為被告因侵害商標權所得利益，顯非合理，應依商標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予以酌減，始稱允適。

　㈣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

  ㈠原告為系爭商標(如附表一所示）即「誠品」、「誠品生 活」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

　㈡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行銷公司，以經營不動產買賣為業，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之不動產「城品學苑」(如附表二所示，見甲證10、11、12，本院卷一第249至301頁）。

四、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下（見本院卷二第44至45頁）：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之名稱，是否為商標使用？是否有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

　㈡原告依商標法第68條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㈢原告依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69條第3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㈣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第30條及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㈤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請求被告賴光榮、鄭博文分別與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以「城品學苑」作為不動產建案名稱為商標使用

　　⒈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有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視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2、3款及第7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前揭第68條第2、3款立法意旨載：「各款係定義侵害商標權之商標使用行為，自應適用本法總則章第5條之規定，亦即，商標之使用以行銷目的為前提。」，因之，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所規定之「使用」，應為同一之解釋，亦適用同法第5條商標使用之定義規定。

　　⒉次按商標法第5條就商標使用，明定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上開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認屬商標之使用。上開規定皆屬商標侵權使用構成要件之界定，其要義應包含將特定標誌用在商品、服務、包裝、宣傳、網路、社群媒體等，以之用來營利或推廣，而該使用之標誌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足以讓一般消費者誤認商品或服務來源，侵害已經註冊商標專有權利。

　　⒊查被告二公司經營不動產買賣業務，其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圖樣標誌（如附表二），以銷售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口不動產，並印製有「城品學苑」等圖樣名片、書面型錄、房屋型錄、建案說明文件等行銷文宣，且在銷售現場設置標示「城品學苑」圖樣之大型廣告看板、路燈旗及公車廣告，又在591房市交易網路銷售平台、被告公司在自身網站以「城品學苑」為標誌登載不動產廣告資訊等，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提出之被告使用型錄、建案說明、名片等行銷資料，被告設置廣告看板、帆布幕、路燈旗、公車廣告等照片，及被告之網站與臉書資料等件為證（見原證10至12，本院卷一第249至301、309至312頁）。

　　⒋依上事證可證明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宣傳、網頁及社群媒體，以銷售坐落在土城區青雲路、青福街不動產，明顯將該標誌作為商業上使用，而其與系爭商標近似，應認被告將「城品學苑」標誌以行銷不動產，構成商標之使用。

　㈡被告「城品學苑」標誌侵害系爭商標

　　⒈又按商標法第68條規定，商標專用權侵害，指第三人無正當權源，妨害商標專用權之圓滿行使，商標專用權人無忍受之義務（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21號判決參照）。另按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範圍，以註冊公告之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準。又判斷商標是否構成近似，應自消費者角度，整體觀察商標之圖樣，此乃因商標在商品或服務上呈現在消費者眼前係整體圖樣，並非割裂為各部分後分別呈現，即應就商標整體在外觀、觀念或讀音等方面觀察，是否達到可能誤認之近似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判決參照）。準此，商標法第68條侵害商標及第70條視為侵害商標規定，可自爭議標誌與系爭商標相似程度、兩者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之相關性、消費者對兩者混淆可能性、商標之知名度等為判斷。

　　⒉查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均含第36類，即不動產租售、買賣等商品或服務，有原告提出之商標註冊簿影本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3至42頁）；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經智慧局與法院認定係著名商標，有原告提出之智慧局中台異字第821288、821289、870618及G00881069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第T0289001號核駁審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196號及本院108年度民商訴字第1號、108年度民商上易字第3號、111年度民商上更一字第5號等判決為證（見原證4至8，本院卷一第141至244頁）。

　　⒊被告使用之「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誠品」圖樣比較，外觀相仿，「城品」與「誠品」之讀音相同。系爭商標「誠品」雖無特定意義，然因多年經營，其事業範圍已自書店、畫廊等文化事業，擴展至百貨、不動產租售等業務，成為著名商標，消費者見「誠品」二字已與文化事業有特別連結，而「城品」二字亦無意義，然結合「學苑」二字，予人文化、藝文人士聚集居住場所之印象，再者被告在「城品學苑」廣告文宣，就該標誌之英文使用「The cradle of elite」文字（見原證10，本院卷一第251頁），與原告之「eslite」相似，後者之使用時期早於前者，依原告陳述該字為古法文，為「elite」早期拼法（見本院卷一第21頁），兩者英文字義相同，均指精英人士，因之「城品學苑」與「誠品」在觀念亦屬近似。是兩者外觀、讀音與觀念高度近似。

　　⒋次查被告在「城品學苑」建案之宣傳看板、型錄等資料，使用「誠品生活」、「與誠品時光為鄰」、「隨步誠品」、「誠品生活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等廣告文字，及誠品書店照片，有原告提出之照片影本可按（見原證10至12，本院卷一第267、273、280、291頁），因之，自消費者角度，整體觀察「城品學苑」標誌與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圖樣近似，有致在不動產銷售商品類別之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兩者之商品為同一來源系列商品，或誤認二商標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⒌被告抗辯其在廣告上使用「誠品生活圈」等宣傳文字，是因原告在被告建案附近開設「誠品生活時光限定店」，被告使用該等宣傳文字，係彰顯該建案坐落於原告書店附近，符合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不受商標權效力拘束規定云云。惟上開規定係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用途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為要件，然被告以「城品學苑」標誌登載在廣告看板、型錄、帆布幕、路燈旗等，以行銷所受委託之建案，應認屬商標使用，不符合前開規定，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可採。

　㈢被告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⒈原告主張：被告使用「城品學苑」、「誠品生活」商標外，同時使用誠品書店照片，及「..誠品時光散步就到，文青氣息更是潛移默化..」、「與誠品時光為鄰」、「誠品生活圈」、「誠品生化圈好好品味在每一天」、「隨步誠品」等廣告宣傳用品，惡意攀附、榨取原告多年努力成果，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云云。

　　⒉惟按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對於商標雖均設有保護規定，然商標法重在商標權人私權之保護，因此侵害已註冊之商標，即依商標法規範處理；而公平交易法所以另為規範，乃以其使用他人表徵，引起混淆誤認，或攀附他人商譽、或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並有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而妨礙公平競爭秩序，需以公權力介入制止以維護公平競爭，重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1號判決參照）。另按本法除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本條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其目的在於建立市場競爭及交易秩序，管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不當競爭行為；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所謂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顯然有違市場之公正倫理而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參照）。又按本條之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參照）。依此，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應以行為人與相對人間有競爭關係存在為前提。

　　⒊查原告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類別雖有不動產銷售業務，然原告於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期間，並未有何銷售建案之事實，原告亦未舉證證明之，是兩造間不存在影響原告銷售不動產之競爭關係，無交易秩序不平衡之情形存在，自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足取。

　㈣被告侵害系爭商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原告主張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共同違反商標法規定，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被告賴光榮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侵權時之負責人，被告鄭博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擔連帶責任；被告之損害金額，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利益規定計算，原告所受損害為1千萬元，因之，原告於同一訴訟請求各被告負不真正連帶債務責任，被告其中一人如為給付，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⒉按商標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商標法第69條第3項、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作為建案名稱，該標誌在外觀、讀音及觀念上，與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圖樣高度近似，且被告使用「誠品」文字作為廣告宣傳，致相關消費者對上開標誌與系爭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因之，被告使用上開標誌作為建案名稱，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商標權規定；又系爭商標之「誠品」商標為著名商標，被告將誠品書店作為廣告文宣，可徵被告明知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其未經原告同意，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之「城品學苑」標誌，有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原告信譽之可能，亦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規定。是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及太揚公司，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及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應對原告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⒋又按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選擇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分別設有規定。

　　⒌原告另主張：依據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現有之資料，被告公司全面停止使用「城品學苑」標誌前（約為112年11月中旬），已經銷售至少50筆不動產，被告等雖自112年10月30日改以「一品學苑」登錄銷售資料，但其實際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時間，至少持續至11月中旬，故11月中旬以前之銷售收入，仍應算入，總計收入至少7億7014萬元，112年10月29日前銷售6億2137萬元，112年10月30日至112年11月9日銷售1億4877萬元，其他累計至11月中旬之銷售紀錄，因主管機關內政部未上傳，僅以7億7014萬元計算被告侵害系爭商標行為所得收入等語，並提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同年1月至11月間「城品學苑」標誌建案之實價查詢資料紀錄為證（見原證13，本院卷一第299至301頁）。

　　⒍依原告上開主張及所提證據，被告使用「城品學苑」標誌銷售建案之期間應係112年1月至10月，該證據顯示此期間之銷售金額為6億2137萬元，其後以「一品學苑」名稱銷售，則不應算入，上開金額可視為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2款侵害所得利益。被告雖以財政部公布之同業利潤標準，不動產開發業淨利率為10%，抗辯以「城品學苑」標誌銷售不動產之成本及必要費用為90%云云，然依上述6億2137萬元收入之10%計算，被告之淨利率為6213萬7千元，而原告請求金額為1千萬元，在前開淨利率範圍內。

　　⒎另按商標法第71條第2項所定顯不相當由法院酌減侵害商標賠償金額，其立法目的是為避免賠償金額過高，違反比例原則，是否顯不相當，應視賠償金額有無合理反映實際損害程度、侵害行為嚴重性、被害人權益受損情況、侵害人故意過失程度、被害人所受經濟利益損失、侵害產品與原商標商品市場關聯性、侵害時間長短、侵害行為對市場秩序、交易安全破壞程度等因素，判斷是否合理相當。由此因素檢視本件被告公司侵害行為態樣，係使用到與系爭商標圖樣近似之「城品學苑」標誌銷售建案，而原告並無銷售同類建案與被告公司競爭，兩者在不動產商品銷售市場無明顯關聯性，原告就實際損害及利益未提出具體估算與證據，又依前開證據顯示，被告銷售「城品學苑」標誌之建案為50筆，使用該名稱之時間自112年1月至10月，侵害系爭商標時間未逾1年，影響市場交易安全尚非嚴重。因之，本院認原告請求1千萬元之賠償金額仍屬過高，爰酌減至500萬元，以符合比例。

　　⒏又查被告賴光榮於112年1至10月間為被告統一工商公司負責人，被告鄭博文為被告太揚行銷公司負責人，有經濟部工商登記資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2頁），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分別與各自擔任負責人之公司負擔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使用近似於系爭著名商標「誠品」圖樣之「城品學苑」作為建案名稱，以之銷售不動產而獲得利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從而，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見本院卷一第323、325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賠償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主張被告攀附系爭商標名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因兩造非處於同法所規定之競爭關係，無該法規定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